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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

《 持 久 授 權 書 ：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》 諮 詢 文 件

摘 要

導 言

1. 授 權 書 是 一 份 法 律 文 書 ， 讓 人 可 把 法 律 權 限 轉 授 予 他 人 （ 受

權 人 或 代 理 人 ）代 為 作 出 財 產 、 財 政 及 其 他 法 律 上 的 決 定 。 授 權 書 可

作 出 概 括 的 授 權 ，以 便 受 權 人 可 代 授 權 人 辦 理 任 何 類 別 的 事 務 ， 亦 可

限 定 受 權 人 只 能 辦 理 授 權 書 中 明 文 指 定 的 事 務 。  

2. 習 用 的 授 權 書 只 可 由 精 神 上 有 能 力 行 事 的 人 訂 立 ， 而 假 如 授

權 人 日 後 變 為 精 神 上 無 能 力 行 事，此 類 授 權 書 即 告 失 效。有 一 類 特 別

的 授 權 書 ， 稱 為 “持 久 授 權 書 ”（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） ， 可 由 授 權 人

在 精 神 上 有 能 力 行 事 之 時 簽 立，但 在 授 權 人 變 為 精 神 上 無 能 力 行 事 後

仍 然 繼 續 有 效。香 港 現 時 可 根 據 持 久 授 權 書 而 轉 授 的 權 力，涵 蓋 範 圍

僅 限 於 涉 及 授 權 人 的 財 產 及 財 政 事 務 的 決 定。1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（ “法

改 會 ”）早 前 於 2 0 0 7 年 4 月 就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簽 立 規 定 進 行 檢 討 期 間 ，

曾 就 根 據 持 久 授 權 書 而 轉 授 的 權 力，應 否 如 同 多 個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一

樣，範 圍 擴 闊 至 包 括 為 授 權 人 的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作 出 決 定，初 步 徵 詢 公

眾 的 意 見。對 於 這 個 議 題，回 應 者 大 多 數 贊 成 考 慮 擴 闊 持 久 授 權 書 的

適 用 範 圍 ， 而 大 律 師 公 會 和 律 師 會 也 同 在 贊 成 之 列 。 法 改 會 的 結 論

是：對 持 久 授 權 書 簽 立 規 定 的 檢 討，不 應 因 擴 闊 研 究 範 圍 以 包 括 關 於

個 人 照 顧 事 宜 的 問 題 而 延 遲 完 成，故 此 同 意 上 述 議 題 應 作 為 一 個 獨 立

課 題 來 研 究 ， 而 本 諮 詢 文 件 即 為 該 項 研 究 的 成 果 。  

3. 一 名 律 師 在 回 應 法 改 會 於 2 0 0 7 年 4 月 所 發 表 的 《 持 久 授 權 書

諮 詢 文 件 》時 提 出 了 一 個 補 充 問 題 ，那 就 是 在 海 外 簽 立 的 持 久 授 權 書

可 能 會 出 現 問 題 。這 名 律 師 舉 了 一 個 例 子 ， 他 有 兩 名 份 屬 夫 妻 的 客 戶

在 香 港 各 自 草 擬 了 持 久 授 權 書，但 在 簽 立 這 兩 份 持 久 授 權 書 以 便 妻 子

可 長 期 接 受 醫 療 之 前 已 移 居 蘇 格 蘭 。妻 子 後 來 於 蘇 格 蘭 逝 世 ， 而 丈 夫

則 在 一 名 蘇 格 蘭 律 師 和 一 名 蘇 格 蘭 醫 生 面 前 簽 立 了 他 自 己 的 一 份 持

久 授 權 書 。 數 年 後 ， 丈 夫 返 回 香 港 ， 家 人 希 望 在 他 開 始 患 上 阿 氏 癡 呆

症 之 時 將 這 份 持 久 授 權 書 註 冊 ， 但 遭 到 拒 絶 ， 因 為 它 不 是 在 一 名 香 港

律 師 和 一 名 香 港 醫 生 面 前 簽 立。由 於 丈 夫 已 再 無 行 為 能 力 簽 立 另 一 份

持 久 授 權 書 ， 家 人 對 此 全 無 補 救 的 方 法 。  

1 見《持久授權書條例》（第 501 章）第 8(1)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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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基 於 現 有 條 文 在 實 際 上 有 此 困 局 ， 這 名 律 師 在 回 應 法 改 會 諮

詢 文 件 的 意 見 書 中 ， 建 議 如 果 一 份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簽 立 的 持 久 授 權

書 ， 是 在 兩 名 均 於 該 簽 立 地 點 符 合 資 格 的 律 師 和 醫 生 面 前 簽 立 ， 便 應

考 慮 在 香 港 承 認 這 份 持 久 授 權 書 。  

第 1 章 ： 香 港 的 現 有 法 律 及 作 出 修 改 的 理 由  

5. 《 授 權 書 條 例 》（ 第 3 1 章 ）第 7 條 訂 明 ， 一 般 授 權 書 賦 予 受 權

人 “ 權 限 ， 以 代 授 權 人 作 出 授 權 人 可 透 過 受 權 人 合 法 作 出 的 任 何 事

情 。 ” 一 般 授 權 書 只 可 由 精 神 上 有 能 力 行 事 的 人 訂 立 ，如 果 授 權 人 日

後 變 為 精 神 上 無 能 力 行 事 ， 此 類 授 權 書 即 告 失 效 。 持 久 授 權 書 則 不

然 ， 在 授 權 人 變 為 無 能 力 行 事 時 仍 然 繼 續 有 效 ， 2
 但 其 適 用 範 圍 要 比

習 用 的 授 權 書 狹 窄 得 多 。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第 8 ( 1 )條 訂 明 ， 持 久 授

權 書 “ 除 賦 予 受 權 人 就 授 權 人 的 財 產 及 其 財 政 事 務 行 事 的 權 限 外，不

得 賦 予 在 此 權 限 以 外 的 其 他 權 限 ” 。 不 在 持 久 授 權 書 適 用 範 圍 之 內

的 ， 會 包 括 與 授 權 人 的 醫 療 及 一 般 福 利 有 關 的 決 定 。 換 言 之 ， 在 香 港

的 現 有 條 文 之 下，這 類 為 簡 便 起 見 而 稱 為 “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” 持 久 授 權

書 的 授 權 書 ， 根 本 沒 有 存 在 的 空 間 。  

6. 在 多 個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中 ， 法 律 容 許 個 人 將 就 自 己 的 個 人 照

顧 事 宜 作 決 定 的 權 力 ， 透 過 屬 持 久 形 式 的 授 權 書 轉 授 予 受 權 人 ， 不 論

該 授 權 書 是 擴 大 範 圍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，抑 或 是 特 定 形 式 的 授 權 書 ， 而 後

者 雖 然 只 適 用 於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的 決 定，但 在 授 權 人 開 始 變 為 在 精 神 上

無 行 為 能 力 之 時 卻 仍 然 有 效。究 竟 甚 麼 事 宜 才 會 屬 於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持

久 授 權 書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內 ， 每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都 有 所 不 同， 典 型 的 例 子

可 見 於 澳 洲 首 都 地 區 《 2 0 0 6 年 授 權 書 法 令 》（ Powers of Attorney Act 2006）

第 11 條 。 該 條 訂 明 就 該 法 令 而 言 ， 以 下 所 列 者 為 “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”

的 例 子 ：  

( a )  授 權 人 居 於 何 處 ；  

( b )  授 權 人 與 誰 同 住 ；  

( c )  授 權 人 是 否 就 業 ， 如 授 權 人 就 業 ， 則 於 何 處 就 業 及 就 業

情 況 如 何 ；  

( d )  授 權 人 接 受 甚 麼 教 育 或 訓 練 ；  

( e )  授 權 人 是 否 申 請 牌 照 或 許 可 證 ；  

( f )  授 權 人 的 日 常 衣 著 和 膳 食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第 501 章第 4(1)條，之前已有提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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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是 否 同 意 讓 授 權 人 接 受 法 醫 學 的 檢 驗 ；  

( h )  授 權 人 會 否 出 門 度 假 和 會 前 往 何 處 度 假 ； 及  

( i )  與 授 權 人 的 個 人 照 顧 有 關 的 法 律 事 宜 。  

7.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於 作 出 與 授 權 人 的 財 產 及 財 政 事 務 有 關 而 又

符 合 其 最 佳 利 益 的 決 定 時 ， 很 難 不 牽 涉 到 以 上 所 述 的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。

香 港 缺 乏 為 “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” 持 久 授 權 書 而 設 的 條 文，意 味 着 解 決 方

法 可 能 會 是 須 採 用 《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》（ 第 1 3 6 章 ） 所 訂 的 監 護 程 序 。

如 果 香 港 引 入 “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” 持 久 授 權 書，顯 然 會 有 必 要 考 慮 多 個

議 題（ 例 如 相 同 的 簽 立 規 定 應 否 適 用 於 所 有 類 別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， 以 及

是 否 有 可 能 為 不 同 類 別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委 任 不 同 的 受 權 人 ）， 但 我 們 認

為 ， 在 香 港 設 立 “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” 持 久 授 權 書 機 制 會 有 明 顯 的 好 處 。 

建建 議議 11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擴擴 闊闊 香香 港港 的的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的的 適適 用用 範範 圍圍，，以以 涵涵 蓋蓋

與與 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個個 人人 照照 顧顧 有有 關關 的的 決決 定定 。。   

8. 即 使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簽 立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（ 習 用 或 非 習 用 的 ）

符 合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（ 第 5 0 1 章 ）所 訂 的 簽 立 規 定 ， 該 條 例 也 未

有 為 承 認 此 類 持 久 授 權 書 訂 定 條 文。香 港 的 情 況 正 好 與 多 個 有 為 承 認

此 類 持 久 授 權 書 而 特 別 訂 定 條 文 的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情 況 相 反。有 別

於 非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授 權 人，持 久 授 權 書 的 授 權 人 在 無 能 力 行 事 時，是

不 能 透 過 另 立 一 份 新 持 久 授 權 書 來 解 決 問 題 的 。  

建建 議議 22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應應 訂訂 定定 條條 文文，，在在 特特 定定 的的 情情 況況 下下 承承 認認 在在 香香 港港 以以

外外 地地 方方 簽簽 立立 的的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。。   

第 2 章 ：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持 久 授 權 書 、 持 久 授 權 書 受 權 人 的 監

管 和 解 職 ， 以 及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關 於 承 認 的 條 文  

9. 第 2 章 探 討 多 個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中 與 持 久 授 權 書 （ 或 同 等 的

文 書 ） 有 關 的 法 律 。 這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包 括 澳 大 利 亞 、 加 拿 大 、 英 格 蘭

與 威 爾 斯 、 愛 爾 蘭 、 新 西 蘭 及 蘇 格 蘭 。  

第 3 章 ： 修 改 方 案  

10. 第 3 章 對 多 個 議 題 進 行 研 究。第 一 個 議 題 是 “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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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涵 蓋 哪 些 決 定 以 及 這 些 決 定 應 否 包 括 健 康 護 理 事 宜 在 內。如 果 贊 成

把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適 用 範 圍 局 限 於 非 屬 健 康 護 理 的 事 宜，我 們 可 以 說 涉

及 授 權 人 的 健 康 護 理 的 決 定 ，性 質 特 別 敏 感 ， 但 負 責 為 授 權 人 的 日 常

生 活 作 決 定 的 受 權 人 ， 卻 不 一 定 是 處 理 健 康 護 理 事 宜 的 最 適 當 人 選 。

相 反 的 論 點 則 是 健 康 護 理 與 個 人 如 何 安 排 好 自 己 的 事 務 息 息 相 關，將

之 摒 除 於 擴 大 範 圍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外，是 人 為 強 加 和 不 切

實 可 行 的 做 法 。 我 們 同 意 此 論 點 有 說 服 力 ， 認 為 如 果 把 健 康 護 理 決 定

摒 除 ，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效 力 便 會 有 所 局 限 。我 們 也 承 認 獲

授 權 管 理 授 權 人 的 財 政 事 務 的 受 權 人，不 一 定 是 代 授 權 人 的 健 康 護 理

事 宜 作 決 定 的 最 適 當 人 選。故 此 我 們 認 為 如 果 授 權 人 是 選 擇 這 樣 做 的

話 ， 授 權 人 應 該 可 以 把 就 其 財 政 事 務 及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作 決 定 的 權 力 ，

轉 授 予 持 久 授 權 書 所 委 任 的 多 名 不 同 受 權 人 。  

建建 議議 33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，，就就 所所 建建 議議 推推 行行 的的 擴擴 大大 範範 圍圍 的的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而而

言言，，““ 個個 人人 照照 顧顧 事事 宜宜 ”” 應應 包包 括括 與與 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健健 康康 護護 理理 有有

關關 的的 日日 常常 決決 定定，，但但 不不 包包 括括 涉涉 及及 給給 予予 或或 拒拒 絶絶 接接 受受 維維 持持 生生

命命 治治 療療 的的 決決 定定 。。   

11. 根 據 持 久 授 權 書 而 可 授 權 他 人 代 作 的 決 定 所 能 涵 蓋 的 範 圍 ，

可 參 照 一 個 法 定 的 指 定 決 定 列 表 或 參 照 授 權 代 作 決 定 的 一 般 權 力（ 或

可 列 明 某 些 決 定 是 在 禁 止 之 列 ）而 界 定 。 在 法 例 中 列 明 哪 些 決 定 是 受

權 人 可 以 根 據 持 久 授 權 書 而 代 授 權 人 作 出 的，好 處 是 有 明 確 性 和 能 提

供 清 楚 的 指 引 。 不 過 ， 以 較 概 括 的 方 式 來 說 明 受 權 人 具 有 甚 麼 權 力 ，

卻 是 較 有 彈 性 的 做 法，而 且 可 讓 受 權 人 在 法 定 列 表 未 有 顧 及 的 範 疇 代

授 權 人 作 出 能 令 其 受 惠 的 決 定 。 澳 洲 首 都 地 區 的 做 法 ， 是 以 法 例 訂 明

可 透 過 持 久 授 權 書 把 代 為 作 出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決 定 的 一 般 權 力 轉 授 他

人 ， 並 把 載 有 該 等 決 定 的 列 表 納 入 法 例 ， 但 這 個 列 表 並 不 是 詳 盡 無

遺 。 我 們 贊 成 採 用 類 似 的 做 法 。  

建建 議議 44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應應 訂訂 定定 法法 律律 條條 文文，，容容 許許 把把 個個 人人 照照 顧顧 事事 宜宜 的的 決決

定定 納納 入入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的的 適適 用用 範範 圍圍。。法法 例例 應應 訂訂 明明 該該 等等 決決 定定

可可 涵涵 蓋蓋 下下 述述 事事 宜宜 ：：   

(( aa ))   授授 權權 人人 居居 於於 何何 處處 ；；   

(( bb ))   授授 權權 人人 與與 誰誰 同同 住住 ；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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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( cc ))   授授 權權 人人 是是 否否 就就 業業 ，， 如如 授授 權權 人人 就就 業業 ，， 則則 於於 何何 處處 就就

業業 及及 就就 業業 情情 況況 如如 何何 ；；   

(( dd ))   授授 權權 人人 接接 受受 甚甚 麼麼 教教 育育 或或 訓訓 練練 ；；   

(( ee ))   授授 權權 人人 是是 否否 申申 請請 牌牌 照照 或或 許許 可可 證證 ；；   

(( ff ))   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日日 常常 衣衣 著著 和和 膳膳 食食 ；；   

(( gg ))   是是 否否 同同 意意 讓讓 授授 權權 人人 接接 受受 法法 醫醫 學學 的的 檢檢 驗驗 ；；   

(( hh ))   授授 權權 人人 會會 否否 出出 門門 度度 假假 和和 會會 前前 往往 何何 處處 度度 假假 ；； 及及   

(( ii ))   與與 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個個 人人 照照 顧顧 有有 關關 的的 法法 律律 事事 宜宜 。。   

12. 如 果 香 港 的 法 例 在 修 訂 後 是 要 納 入 列 有 受 權 人 可 代 為 作 出 的

決 定 的 詳 盡 列 表 ，那 麼 便 沒 有 需 要 另 外 指 明 哪 些 決 定 是 在 摒 除 之 列 。

不 過 ， 我 們 的 建 議 是 應 授 予 受 權 人 寬 鬆 的 代 作 決 定 權 力， 然 後 再 列 明

各 項 受 權 人 可 代 為 作 出 的 決 定 。 由 於 這 個 列 表 並 非 詳 盡 無 遺 ， 故 有 必

要 在 法 例 中 指 明 哪 些 決 定 是 受 權 人 所 不 得 作 出 的 。  

建建 議議 55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應應 以以 法法 例例 條條 文文，，把把 以以 下下 各各 項項 決決 定定 摒摒 除除 於於 持持 久久

授授 權權 書書 的的 適適 用用 範範 圍圍 之之 外外 ：：   

(( aa ))   代代 授授 權權 人人 訂訂 立立 遺遺 囑囑 ，， 或或 更更 改改 或或 撤撤 銷銷 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遺遺

囑囑   

(( bb ))   代代 授授 權權 人人 訂訂 立立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  

(( cc ))   行行 使使 授授 權權 人人 在在 選選 舉舉 或或 全全 民民 投投 票票 中中 投投 票票 的的 權權 利利   

(( dd ))   同同 意意 讓讓 別別 人人 領領 養養 授授 權權 人人 未未 滿滿 11 88 歲歲 的的 子子 女女   

(( ee ))   同同 意意 讓讓 授授 權權 人人 結結 婚婚   

(( ff ))   於於 授授 權權 人人 在在 生生 時時 移移 去去 其其 身身 體體 的的 非非 再再 生生 組組 織織 以以 捐捐

贈贈 他他 人人   

(( gg ))   為為 屬屬 於於 或或 按按 理理 相相 當當 有有 可可 能能 屬屬 於於 多多 產產 的的 授授 權權 人人 進進

行行 絕絕 育育 手手 術術 。。   

13. 有 部 分 司 法 管 轄 區 規 定 須 就 財 務 事 宜 及 健 康 護 理 事 宜 簽 立 不

同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。 我 們 的 優 先 選 擇 是 提 供 最 大 的 彈 性 ，以 便 授 權 人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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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 擇 就 財 務 事 宜 及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委 任 不 同 的 受 權 人，而 且 如 果 喜 歡 的

話 ， 授 權 人 也 可 選 擇 委 任 單 一 名 受 權 人 代 為 作 出 這 兩 類 決 定 。 如 果 健

康 護 理 事 宜 與 財 務 事 宜 之 間 有 重 叠 之 處，委 任 不 同 的 受 權 人 在 某 些 情

況 下 可 能 會 帶 來 難 題 ， 例 如 基 於 費 用 問 題 ， 兩 名 受 權 人 會 就 授 權 人 應

接 受 甚 麼 水 平 的 健 康 護 理 發 生 爭 執 。  

建建 議議 66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，，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授授 權權 人人 應應 可可 委委 任任 單單 一一 名名 受受 權權

人人 ，， 既既 代代 為為 作作 出出 與與 財財 務務 事事 宜宜 有有 關關 的的 決決 定定 ，， 亦亦 代代 為為 作作 出出

與與 健健 康康 護護 理理 有有 關關 的的 決決 定定，，又又 或或 者者 是是 委委 任任 不不 同同 的的 受受 權權 人人

分分 別別 處處 理理 這這 兩兩 類類 決決 定定 。。   

14.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似 乎 全 都 未 有 為 財 產 事 務 持 久 授 權 書 及 個 人

照 顧 事 宜 持 久 授 權 書 訂 立 不 同 的 簽 立 規 定 ， 但 或 許 有 人 認 為 ， 在 香 港

來 說 ， 為 兩 者 作 出 區 分 是 適 當 的 做 法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為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持

久 授 權 書 另 設 一 套 關 於 見 證 人 的 規 定 的 機 制，會 不 必 要 地 令 訂 立 持 久

授 權 書 的 程 序 複 雜 化。如 果 授 權 人 選 擇 了 委 任 同 一 名 受 權 人 既 代 為 作

出 與 財 務 事 宜 有 關 的 決 定 ， 亦 代 為 作 出 與 個 人 照 顧 有 關 的 決 定 ， 情 況

就 更 是 如 此 。  

建建 議議 77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，， 法法 改改 會會 在在 22 00 00 88 年年 33 月月 所所 發發 表表 的的 《《 持持 久久 授授

權權 書書 報報 告告 書書 》》中中 建建 議議 採採 用用 的的 見見 證證 人人 規規 定定 ，， 應應 適適 用用 於於 所所

有有 類類 別別 的的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，，不不 論論 這這 些些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是是 否否 延延 伸伸

適適 用用 於於 個個 人人 照照 顧顧 事事 宜宜 的的 決決 定定 。。   

15. 另 一 個 議 題 則 是 必 須 符 合 法 定 格 式 （ 一 如 現 有 的 財 政 及 財 產

事 務 持 久 授 權 書 ）抑 或 無 須 符 合 法 定 格 式 （ 一 如 習 用 的 授 權 書 ）。 就

我 們 所 能 確 定 ， 所 有 司 法 管 轄 區 均 規 定 須 填 寫 訂 明 表 格。 由 於 現 有 的

財 產 事 務 持 久 授 權 書 現 時 須 符 合 法 定 格 式，如 果 說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持 久

授 權 書 應 採 用 較 寬 鬆 的 機 制 ， 這 論 點 似 乎 難 以 成 理 。  

建建 議議 88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，，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的的 法法 定定 格格 式式 應應 予予 修修 訂訂 ，， 以以 便便 適適

用用 於於 授授 權權 作作 出出 下下 述述 決決 定定 的的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：： (( aa )) 與與 授授 權權 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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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的 財財 政政 及及 財財 產產 事事 務務 有有 關關 的的 決決 定定 ；； (( bb )) 與與 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個個 人人

照照 顧顧 有有 關關 的的 決決 定定 ；； 或或 (( cc )) 上上 述述 (( aa )) 及及 (( bb )) 兩兩 類類 決決 定定 。。   

16. 雖 然 香 港 現 時 尚 未 訂 有 須 就 財 產 事 務 持 久 授 權 書 作 出 通 知 的

規 定 ， 但 授 權 人 如 有 意 這 樣 做 的 話 ，是 可 以 要 求 對 方 在 申 請 註 冊 之 前

通 知 他 本 人 及 一 至 兩 名 他 所 提 名 的 其 他 人 士 。 未 有 通 知 指 定 人 士 ，不

會 令 持 久 授 權 書 失 效 。 有 部 分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是 採 用 別 的 做 法 。 規 定

須 在 註 冊 前 作 出 某 種 形 式 的 通 知 的 好 處，在 於 能 提 供 保 障 以 免 準 受 權

人 有 機 會 濫 用 授 權 書 。 我 們 在 這 一 點 未 有 定 論 ， 歡 迎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。 

17. 就 持 久 授 權 書 受 權 人 所 必 須 採 用 的 準 則 訂 立 清 晰 的 法 定 指

引 ， 顯 然 有 其 優 點 。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（ 第 5 0 1 章 ） 第 1 2 條 列 明

受 權 人 的 責 任 ， 但 有 別 於 部 分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條 文 ， 第 1 2 條 未 有

規 定 受 權 人 須 考 慮 授 權 人 若 有 行 事 能 力 便 會 有 的 意 願，而 且 也 沒 有 規

定 受 權 人 須 諮 詢 他 人 的 意 見 。我 們 認 為 ， 持 久 授 權 書 受 權 人 的 首 要 責

任 應 是 以 符 合 授 權 人 的 最 佳 利 益 的 方 式 來 行 事 ， 而 第 5 01 章 第 1 2 條

所 訂 的 現 有 責 任，則 應 由 參 照 英 格 蘭 法 例 和 愛 爾 蘭 法 例 而 訂 立 的 條 文

來 補 足 。  

建建 議議 99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，，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受受 權權 人人 應應 負負 有有 法法 定定 責責 任任 以以 符符 合合

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最最 佳佳 利利 益益 的的 方方 式式 行行 事事。。在在 決決 定定 甚甚 麼麼 是是 授授 權權 人人

的的 最最 佳佳 利利 益益 時時，，應應 規規 定定 受受 權權 人人 須須 在在 切切 實實 可可 行行 的的 範範 圍圍 內內

顧顧 及及 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意意 願願 和和 感感 受受，，但但 該該 等等 意意 願願 和和 感感 受受 必必 須須 是是

可可 予予 確確 定定 的的 。。 如如 果果 這這 樣樣 做做 是是 切切 實實 可可 行行 和和 適適 當當 ，， 便便 應應 規規

定定 受受 權權 人人 須須 諮諮 詢詢 授授 權權 人人 指指 明明 須須 就就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所所 引引 致致

的的 事事 宜宜 諮諮 詢詢 其其 意意 見見 的的 人人 的的 意意 見見，，並並 且且 須須 諮諮 詢詢 負負 責責 照照 顧顧

授授 權權 人人 或或 關關 注注 其其 福福 利利 的的 人人 的的 意意 見見 。。   

18. 第 5 0 1 章 的 現 有 條 文 ， 賦 予 法 庭 一 些 監 管 持 久 授 權 書 受 權 人

的 權 力，但 法 庭 未 獲 賦 予 某 些 明 示 的 權 力，例 如 是 指 示 受 權 人 作 出（ 或

不 作 出 ）某 項 指 明 的 行 為 、 委 任 替 代 受 權 人 ， 或 就 受 權 人 的 酬 金 或 開

支 作 出 指 示，而 且 也 沒 有 一 般 的 酌 情 權 力 作 出 監 管 機 構 認 為 合 適 的 命

令 。 經 了 解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監 管 機 構 可 行 使 哪 些 權 力 後 ， 我 們 認 為

香 港 法 庭 就 持 久 授 權 書 所 具 有 的 權 力 應 予 擴 闊，並 且 應 把 部 分 監 管 權

力 賦 予 監 護 委 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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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建 議議 11 00   

(( 11 ))  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法法 庭庭 現現 時時 根根 據據《《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條條 例例 》》（（ 第第

55 00 11 章章 ）） 而而 具具 有有 的的 監監 管管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受受 權權 人人 及及 將將

其其 解解 職職 的的 權權 力力 ，， 應應 由由 以以 下下 各各 項項 權權 力力 補補 足足 ；；   

(( ii ))   指指 示示 受受 權權 人人 作作 出出 或或 不不 得得 作作 出出 某某 項項 指指 明明 的的

行行 為為 ；；   

(( ii ii ))   委委 任任 替替 代代 受受 權權 人人 ；；   

(( ii ii ii ))   就就 受受 權權 人人 的的 酬酬 金金 或或 開開 支支 作作 出出 指指 示示 ；； 及及   

(( ii vv ))   作作 出出 法法 庭庭 認認 為為 符符 合合 授授 權權 人人 的的 最最 佳佳 利利 益益 的的

其其 他他 適適 當當 命命 令令 。。   

(( 22 ))   我我 們們 又又 建建 議議 監監 護護 委委 員員 會會 應應 獲獲 賦賦 予予 權權 力力 就就 持持 久久 授授

權權 書書 而而 ：：   

(( ii ))   指指 示示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受受 權權 人人 作作 出出 或或 不不 得得 作作 出出

某某 項項 指指 明明 的的 行行 為為 ；；   

(( ii ii ))   更更 改改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的的 條條 款款 ；；   

(( ii ii ii ))   就就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的的 詮詮 釋釋 或或 效效 力力 作作 出出 宣宣 布布 ；；   

(( ii vv ))   撤撤 銷銷 受受 權權 人人 的的 權權 力力，，並並 把把 該該 項項 被被 撤撤 銷銷 的的 權權

力力 授授 予予 另另 一一 名名 受受 權權 人人 或或 一一 名名 新新 的的 受受 權權 人人 ；；  

(( vv ))   規規 定定 受受 權權 人人 須須 就就 他他 代代 授授 權權 人人 進進 行行 的的 交交 易易

提提 交交 帳帳 目目 及及 紀紀 錄錄 ；；   

(( vv ii ))   規規 定定 受受 權權 人人 須須 提提 交交 財財 務務 管管 理理 計計 劃劃 書書 以以 供供

批批 核核 ；； 及及   

(( vv ii ii ))   就就 受受 權權 人人 的的 酬酬 金金 或或 開開 支支 作作 出出 指指 示示 。。   

(( 33 ))   第第 (( 22 )) 段段 所所 臚臚 列列 的的 各各 項項 權權 力力 ，， 也也 應應 該該 可可 以以 由由 法法 庭庭

行行 使使 。。 監監 護護 委委 員員 會會 應應 該該 可可 以以 把把 事事 宜宜 轉轉 介介 法法 庭庭 ，，

而而 法法 庭庭 又又 應應 該該 可可 以以 把把 事事 宜宜 發發 還還 監監 護護 委委 員員 會會 處處

理理 。。 任任 何何 人人 均均 可可 就就 監監 護護 委委 員員 會會 所所 作作 出出 的的 裁裁 定定 向向

法法 庭庭 提提 出出 上上 訴訴 。。   

19. 別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就 承 認 在 外 地 訂 立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所 採 用 的 測

詴 準 則 各 有 不 同 。 香 港 可 以 採 用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或 多 項 測 詴 準 則 ：  

( a )  持 久 授 權 書 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簽 立 但 符 合 香 港 的 簽 立

規 定（ 雖 然 是 由 在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而 非 香 港 註 冊 的 律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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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 醫 生 見 證 ）  

( b )  持 久 授 權 書 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簽 立 並 符 合 有 關 司 法 管

轄 區 就 持 久 授 權 書 所 訂 立 的 規 定  

( c )  持 久 授 權 書 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簽 立 並 符 合 持 久 授 權 書

中 所 註 明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就 持 久 授 權 書 而 訂 立 的 規 定  

( d )  持 久 授 權 書 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簽 立 並 符 合 有 關 司 法 管

轄 區 就 持 久 授 權 書 所 訂 的 關 於 授 權 人 規 定 ， 即 授 權 人 於

簽 立 持 久 授 權 書 時 須 ：  

(i) 慣 常 居 於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； 
(ii) 通 常 居 於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；  
(iii) 以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為 居 籍 ； 或  
( i v )  與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有 密 切 聯 繫 。  

我 們 贊 成 在 香 港 採 用 方 案 ( a )及 方 案 ( b )。 我 們 在 第 2 章 所 探 討 的 司 法

管 轄 區 中 ， 大 部 分 都 似 乎 是 採 取 這 個 做 法 。  

建建 議議 11 11   

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，，在在 香香 港港 以以 外外 的的 司司 法法 管管 轄轄 區區 訂訂 立立 的的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如如 屬屬

以以 下下 情情 況況 ，， 便便 應應 在在 香香 港港 獲獲 得得 承承 認認 ：：   

(( aa ))   符符 合合 香香 港港 的的 簽簽 立立 規規 定定 （（ 雖雖 然然 是是 由由 在在 其其 他他 司司 法法 管管 轄轄 區區 而而

非非 香香 港港 註註 冊冊 的的 律律 師師 ／／ 醫醫 生生 見見 證證 ）） ；； 或或   

(( bb ))   符符 合合 該該 司司 法法 管管 轄轄 區區 的的 持持 久久 授授 權權 書書 簽簽 立立 規規 定定 。。   

邀 請 提 出 意 見  

20. 法 改 會 發 表 本 諮 詢 文 件 ， 邀 請 公 眾 就 文 件 中 所 載 的 修 改 建 議

提 出 看 法 和 意 見 。 法 改 會 特 別 歡 迎 大 家 就 以 下 各 項 問 題 作 出 回 應 ：  

(1) 你 認 為 應 否 擴 闊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以 涵 蓋 與 授 權 人 的

“ 個 人 照 顧 ” 有 關 的 決 定 （ 見 建 議 1） ？  

(2) 如 對 問 題 1 的 答 案 是 “ 不 應 ” ， 請 直 接 回 答 問 題 3。 如 答 案 是

“ 應 該 ” ， 則 請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：  

(a) 你 認 為 就 持 久 授 權 書 而 言 ， “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” 應 否 包 括

與 授 權 人 的 健 康 護 理 有 關 的 日 常 決 定 （ 見 建 議 3） ？  

( b )  你 是 否 贊 成 訂 立 法 定 的 列 表 列 明 哪 些 決 定 可 納 入 持 久

授 權 書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內 （ 見 建 議 4） ？  



 10 

( c )  如 對 問 題 2 ( b )的 答 案 是 “ 贊 成 ” ， 你 是 否 贊 成 該 列 表 的

內 容 應 以 建 議 4 所 列 者 為 準 ？ 如 果 不 贊 成 ， 你 認 為 哪 些

決 定 應 予 刪 除 ？ 可 有 一 些 其 他 決 定 是 應 該 加 入 列 表

的 ？  

( d )  你 是 否 贊 成 訂 立 法 定 的 列 表 列 明 哪 些 決 定 必 須 摒 除 於

持 久 授 權 書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外 （ 建 議 5） ？  

( e )  如 對 問 題 2 ( d )的 答 案 是 “ 贊 成 ” ， 你 是 否 贊 成 該 列 表 的

內 容 應 以 建 議 5 所 列 者 為 準 ？ 如 果 不 贊 成 ， 你 認 為 哪 些

決 定 應 予 刪 除 ？ 可 有 一 些 其 他 決 定 是 應 該 加 入 列 表

的 ？  

( f )  如 授 權 人 意 欲 委 任 不 同 的 受 權 人 以 分 別 代 他 作 出 個 人

照 顧 事 宜 的 決 定 及 財 務 事 宜 的 決 定 ， 你 是 否 贊 成 應 容 許

他 這 樣 做 （ 見 建 議 6） ？  

( g )  應 否 規 定 須 就 有 意 將 個 人 照 顧 事 宜 持 久 授 權 書 註 冊 一

事 作 出 通 知 ？ 如 果 是 應 該 的 話 ， 應 向 誰 作 出 通 知 ？  

( h )  你 是 否 贊 成 相 同 的 見 證 人 規 定 應 適 用 於 所 有 類 別 的 持

久 授 權 書 ， 不 論 這 些 持 久 授 權 書 是 也 適 用 於 個 人 照 顧 事

宜 的 決 定 抑 或 只 適 用 於 財 政 及 財 產 事 務 的 決 定（ 見 建 議

7） ？  

( i )  你 是 否 贊 成 受 權 人 應 負 有 法 定 責 任 以 符 合 授 權 人 的 最

佳 利 益 的 方 式 行 事 （ 見 建 議 9） ？  

( j )  建 議 9 建 議 ， 在 決 定 甚 麼 是 授 權 人 的 最 佳 利 益 時 ， 應 規

定 受 權 人 須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顧 及 授 權 人 的 意 願 和

感 受 ， 但 該 等 意 願 和 感 受 必 須 是 可 予 確 定 的 。 如 果 這 樣

做 是 切 實 可 行 和 適 當 ， 便 應 規 定 受 權 人 須 諮 詢 授 權 人 指

明 須 就 持 久 授 權 書 所 引 致 的 事 宜 諮 詢 其 意 見 的 人 的 意

見 ， 並 且 須 諮 詢 負 責 照 顧 授 權 人 或 關 注 其 福 利 的 人 的 意

見 。 你 是 否 贊 成 此 建 議 ？  

( k )  你 是 否 贊 成 法 庭 應 獲 賦 予 建 議 1 0 ( 1 )所 列 的 附 加 權 力 ，

以 監 管 持 久 授 權 書 受 權 人 ？ 如 果 不 贊 成 ， 法 庭 應 獲 賦 予

哪 些 附 加 的 權 力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？  

( l )  你 是 否 贊 成 監 護 委 員 會 應 獲 賦 予 建 議 10 ( 2 )所 列 的 附 加

權 力 ， 以 監 管 持 久 授 權 書 受 權 人 ？ 如 果 不 贊 成 ， 監 護 委

員 會 應 獲 賦 予 哪 些 附 加 的 權 力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？  

(3) 你 是 否 贊 成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簽 立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如 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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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某 些 準 則 便 應 在 香 港 獲 得 承 認 （ 見 建 議 1 1） ？  

(4) 如 對 問 題 3 的 答 案 是 “ 贊 成 ” ， 你 是 否 贊 成 建 議 1 1 所 提 出 的

建 議 ， 那 就 是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訂 立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如

屬 以 下 情 況 ， 便 應 在 香 港 獲 得 承 認 ：  

(i) 符 合 香 港 的 簽 立 規 定（ 雖 然 是 由 在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而 非

香 港 註 冊 的 律 師 ／ 醫 生 見 證 ）； 或  

( i i )  符 合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簽 立 規 定 。  

如 對 此 建 議 不 表 贊 同 ， 你 認 為 持 久 授 權 書 應 符 合 哪 些 準 則 才

可 在 香 港 獲 得 承 認 ？  

 

 

 

 

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2 0 0 9 年 7 月  


